
資料文件         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 54/2016 號  

 

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 

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 (文康會 )第四次會議  

續議事項查察表  

(截至 2016年 9月 9日 ) 

議程  

編號  

段落  

編號  
事項  負責者  目前情況  

7  17-27 要 求 活 化 前西

區 裁 判 署  提

供 日 間 長 者及

優 質 學 前 教育

服務  

(中西區文康會

文件第 21/2016

號 )  

 秘書處  
 政府產業署  

 

產業署已於八月一日就委員建議在前西

區裁判署，提供地方作日間長者服務及優

質 學 前 教 育 服 務 用 途 一 事 作 出 書 面 回

覆。署方解釋大樓現已編配予政府部門長

期使用，政府並沒有計劃更改現有的用戶

部門。秘書處已於八月三日轉發產業署的

回覆予各委員。  

 秘書處  
 教育局  

教育局已於八月十六日就委員建議在前

西區裁判署提供地方作優質學前教育服

務用途一事作出書面回覆。局方表示更改

大樓用途涉及地契、設計、管理、運作等

相關事宜，長遠會在有新需求的新公共屋

邨預留足夠土地作幼稚園校舍用途。秘書

處已於八月十七日轉發教育局的回覆予

各委員。  



議程  

編號  

段落  

編號  
事項  負責者  目前情況  

 秘書處  
 社會福利署

(社署 )  

社署已於八月二十四日就委員建議在前

西區裁判署提供地方作優質學前教育服

務用途一事作出書面回覆。署方表示已將

就近西區裁判署地方不足的長者鄰舍中

心設立分處的計劃納入較近期的發展計

劃內，因此無需在上址預留地方提供日間

長者服務。秘書處於同日轉發社署的回覆

予各委員。  

10 34-43 強 烈 要 求 研究

改 變 西 營 盤街

市 頂 層 用 途為

小 型 圖 書 館及

溫習室  

(中西區文康會

文 件 第 24/2016

號 )  

 秘書處  
 食物環境衞

生署  

(食環署 ) 

食環署已於九月七日就委員要求改變西

營盤街市頂層用途為小型圖書館及溫習

室一事作出書面回覆，表示署方經再三

評估現時工作進度及有關工程已開展，

不考慮更改街市用途。秘書處已於九月

八日轉發食環署的回覆予各委員。  

 秘書處  
 康樂及文化

事務署   
(康文署 ) 

康文署已於八月一日以書面回應委員有

關改變西營盤街市頂層用途為小型圖書

館及溫習室的需求，表示署方參考《香港

規劃標準與準則》、人口變動、地理環境、

現有設施和使用情況等多項因素提供服

務。由於目前區內設施足夠居民使用，因

此未有計劃增設圖書館及自修室。秘書處

已於八月三日轉發產業署的回覆予各委

員。  



議程  

編號  

段落  

編號  
事項  負責者  目前情況  

 秘書處  
 教育局  

教育局已於八月十六日以書面回應委員

有關改變西營盤街市頂層用途為小型圖

書館及溫習室的需求，表示於會議上已提

供有關溫習室的背景資料，並沒有其他補

充。秘書處已於八月十七日轉發教育局的

回覆予各委員。  

11 44-47 盡 快 增 加 草地

滾球場  

(中西區文康會

文 件 第 25/2016

號 )  

 秘書處  

 康樂及文化

事務署  
(康文署 ) 

康文署已於八月四日就委員要求盡快增

加草地滾球場一事作出書面回覆，表示明

白區內居民的訴求，惟目前區內並沒有合

適的設施可改建成草地滾球場。署方備悉

委員的意見，未來會積極考慮其可行性。

秘書處於同日轉發康文署的回覆予各委

員。  

 

 
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二零一六年九月  


